
四川省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«四川省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

标准与核查办法»的通知

川府规〔２０２５〕３ 号

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ꎬ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ꎬ有关

单位:

现将«四川省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标准与核查办法»印

发给你们ꎬ请认真贯彻落实ꎮ

四川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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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标准与

核查办法

第一条 　 为明确法律援助申请人(以下简称申请人)经济困

难标准ꎬ规范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核查工作ꎬ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

国法律援助法»«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»等法律、法规ꎬ结合我省实

际ꎬ制定本办法ꎮ

第二条　 本省行政区域内ꎬ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的标准及

相关核查工作ꎬ适用本办法ꎮ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ꎬ从其规定ꎮ

第三条　 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以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

成员的家庭收入、刚性支出和财产状况等进行认定ꎮ

申请人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前 １２ 个月的家庭收入扣减同期刚

性支出后ꎬ月人均值低于申请受理地同期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

标准 ２ 倍ꎬ且没有价值较大资产的ꎬ应当认定为经济困难ꎮ

有关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及其家庭收入、刚性支出、财产状况

等的认定ꎬ按照我省民政部门关于最低生活保障、刚性支出困难家

庭认定相关规定执行ꎮ 价值较大资产的认定按照我省民政部门关

于低保边缘家庭认定相关规定执行ꎮ

第四条　 申请人因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纠纷申

请法律援助的ꎬ以申请人本人的收入、刚性支出和财产状况等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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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ꎮ

第五条　 已经法律援助机构受理过的申请事项ꎬ因同一事由

需要继续申请法律援助的ꎬ按照有利于申请人原则确定适用的法

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标准ꎮ

第六条　 法律援助机构核查申请人的经济困难状况ꎬ可以通

过信息共享查询ꎬ或者由申请人进行个人诚信承诺ꎮ

(一)信息共享查询ꎬ指法律援助机构依托我省民政等相关部

门数据平台ꎬ对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经济状况在线

核查ꎮ 申请人应当提交信息核对授权文书以供核查ꎻ申请人未按

要求提交的ꎬ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要求其补充ꎬ申请人未补充的ꎬ视

为撤回申请ꎮ

(二)个人诚信承诺ꎬ指申请人自愿如实说明个人及家庭经济

困难状况ꎬ完整清楚知悉诚信承诺内容ꎬ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ꎬ并

愿意承担不实承诺产生的法律后果ꎮ 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

记录或者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ꎬ不适用个人诚信承诺ꎮ

无法通过信息共享查询并且不适用个人诚信承诺的ꎬ法律援

助机构可以向有关部门(单位)或者个人核实有关情况ꎬ有关部门

(单位)或者个人应当予以配合ꎮ

第七条　 发展改革、教育、公安、民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自

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退役军人事务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相关部门

(单位)收到法律援助机构的信息核对委托公函和申请人及其共

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信息核对授权文书后ꎬ应当在五日内依法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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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提供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核查所需信息ꎮ

人行四川省分行协调督促四川省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配

合查询、提供当事人银行账户等相关信息ꎬ金融监管、证监部门协

调督促银行、保险、证券等金融机构依法协助查询金融资产等

信息ꎮ

第八条　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申请人存在虚假说明或者不符合

经济困难标准情形的ꎬ对尚未作出法律援助决定的ꎬ不予法律援

助ꎻ对已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的ꎬ终止法律援助ꎮ

申请人对不予援助或者终止法律援助决定有异议的ꎬ按照«中

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»有关规定处理ꎮ

申请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ꎬ按照«中

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»有关规定处理ꎬ并依照法定程序和条件

将申请人的失信行为记入失信记录ꎮ

第九条　 法律援助机构和参与核查的工作人员应当对工作中

获得的涉及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、经济状

况等信息予以保密ꎻ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ꎬ依法追究法律责任ꎮ

第十条　 有条件的市(州)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ꎬ在不

低于本办法规定的标准的基础上ꎬ确定本地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

困难标准ꎮ

第十一条　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１ 日起施行ꎬ有效期 ５ 年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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